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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懿鴻）私營骨灰龕位供不應求情況

料將加劇。擾攘多時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昨日獲立法

會大比數通過，將於下月30日刊憲並生效，設立發牌制度規

管私營骨灰安置所的營辦。屆時，在香港營辦的私營骨灰安

置所必須領有牌照，同時亦只有取得牌照的私營骨灰安置所

才可售賣或出租龕位。在刊憲前已營辦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可

獲9個月營辦寬限期，惟不可售賣或出租龕位。政府表示，

刊憲後的首半年內，私營骨灰安置所不得有任何買賣，同時

亦會成立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及訂立所需機制及指

引，以籌備設立發牌制度。

龕位例通過 私營須領牌
下月底生效 禁買賣半年 現營辦者寬限9個月

未能在上屆立法會會
期內審議的《私營骨灰

安置所條例草案》，昨日終獲三讀通過，
規定私營骨灰龕安置所必須領有牌照，
才可出售或新出租龕位。有殯儀業界預
料，臨時擺放骨灰的道堂在新例下，不
會獲發牌照，擔心存放於該些地方的骨
灰需另覓地方安置。有關注團體估計逾10
萬個先人骨灰需從違法的安置所轉移。

民廈道堂難領牌首當其衝
殯儀業商業永遠會長吳耀棠認為，在

新例下，首當其衝受影響的是為客戶提
供臨時存放骨灰的道堂。他解釋指出，
大部分道堂位處普通住宅或商業樓宇，
獲發牌照機會不大，故存放於該處的骨
灰需要另覓地方安置，惟目前仍未知實
際有多少骨灰需要轉移。
他續說，持牌的長生店受牌照條款所

限，不能接收臨時存放的骨灰，故業界
會再與政府商討應對方法。
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歡迎條例

獲通過，希望發牌委員會在接受申請至
審批程序時，宜緊不宜寬，否則或變相
「放生」違規龕場，委員會亦應有專家
及民間團體參與。
聯盟估計有逾10萬個先人骨灰需從

違法的安置所轉移，相信持牌的私營骨
灰龕位價格會被「搶貴」，建議政府在
空置校舍等地興建簡單的龕場，並加快
公營龕位的供應。
在新例生效後，首6個月內私營骨灰

安置所不得有任何買賣，聯盟促請政府
應加強有關的公眾教育，避免消費者被
誤導，建議政府可加強巡查及「放
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逾10萬先人
隨時要「搬竇」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昨日在立法會進行
表決。其間，政府提出兩項修訂，包括

加入「相關人士」，容許與死者居住最少兩年的人
士可領取骨灰均獲得通過，即意味死者的異性或同
性伴侶或同居者、結拜兄弟均可領取骨灰。由反對
派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則全部不獲通過。

反對派修訂被批加劇爭議
有反對派提出修訂，建議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伴

侶亦有權領取骨灰。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反對，指同
性伴侶現時可透過獲授權代表及立遺囑處理領取骨
灰問題，故不應利用是次條例企圖引入一個具爭議
性的定義，形容反對派沒有想過可能引致的骨牌效
應。
條例最終在50票贊成、1票反對、0票棄權的大

比數下三讀通過，將於下月30日刊憲並生效，設
立發牌制度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的營辦。
條例刊憲後，在香港營辦私營骨灰安置所必須領

有牌照、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只有取得牌照
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才可售賣或新出租龕位。
至於下月30日前已營辦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可

獲9個月寬限期內繼續營辦至明年3月29日，但不
可售賣或新出租龕位。

年底前設委會訂程序指引
刊憲後的首6個月內，即年底前，政府會籌備設
立發牌制度，包括成立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及訂立所需的機制、程序及相關指引。其間，所有
私營骨灰安置所不得有任何買賣。於2014年6月

18日前已營辦並已有骨灰安放於其龕位的骨灰安
置所，若於1990年1月1日前已開始營辦並符合條
例的其他規定，可在發牌制度下申領豁免書，其他
骨灰安置所則必須取得牌照。

過世前同居兩年可領骨灰
對於有議員希望條例可容許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

伴侶亦有權領取骨灰，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
回應指出，該問題在法案委員會已討論多時，重申
同性伴侶在過世前同住至少兩年亦可以領取骨灰，
認為此方案可合適地回應議員意見。
食衛局發言人呼籲市民，購買或租用私營骨灰龕

位時須小心謹慎，強調刊憲後市民不應向任何沒有
牌照的私營骨灰安置所購買或新租用龕位，亦應留
意有關規管購買或新出租龕位事宜的條款。
截至今年3月31日，符合法例要求的龕場僅得

30個，未符合地契或非法佔用政府土地龕場則有
123個。若有關龕場至明年3月29日仍未獲牌照，
便不可再營運。
任何人非法營辦、維持、管理或以任何其他方

式控制骨灰安置所或不恰當處置骨灰即屬違法。
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200萬元及監禁3年。
若循公訴程序定罪，則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7
年。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原定於上屆立法會會期

內審議，但先審議的《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因醫學界反對當中改革醫委會的部分而進行
拉布，最終兩條條例均未能在會期完結前完成審
議。

■下月30
日刊憲後
首 半 年
內，私營
骨灰安置
所不得有
任 何 買
賣。圖為
本港私營
骨 灰 龕
場。
資料圖片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17年5月25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浦東新區新金橋路28號新金橋大廈4樓會議室
(三) 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情況：

1、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52
其中：A股股東人數 16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36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604,150,193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584,998,697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19,151,496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53.8260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52.1198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7062

(四) 表決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主持情況等。
    表決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由副董事長、總經理王穎女士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鄧偉利先生、獨立董事陸雄文先生、郁斌先生、霍佳震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獨
立董事張鳴先生因工作安排衝突未能出席。
    公司在任監事5人，出席4人，監事石婉卿女士因休產假未能出席。
    董事會秘書嚴少雲先生出席本次會議；其他高管——副總經理曹劍雲先生、財務總監佟潔女士列席會議。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議案名稱：董事會2016年度工作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84,995,637 99.9994 2,960 0.0005 100 0.0001
B股 19,151,39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604,147,033 99.9994 3,060 0.0005 100 0.0001

    議案名稱：監事會2016年度工作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84,995,637 99.9994 2,960 0.0005 100 0.0001
B股 19,151,39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604,147,033 99.9994 3,060 0.0005 100 0.0001

    議案名稱：2016年度財務決算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84,995,637 99.9994 2,960 0.0005 100 0.0001
B股 19,151,39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604,147,033 99.9994 3,060 0.0005 100 0.0001

    議案名稱：2016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84,843,304 99.9734 155,293 0.0265 100 0.0001
B股 19,151,39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603,994,700 99.9742 155,393 0.0257 100 0.0001

    議案名稱：2016年年度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84,995,637 99.9994 2,960 0.0005 100 0.0001
B股 19,151,39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604,147,033 99.9994 3,060 0.0005 100 0.0001

    議案名稱：2017年度財務預算及經營工作計劃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84,995,637 99.9994 2,960 0.0005 100 0.0001
B股 19,151,39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604,147,033 99.9994 3,060 0.0005 100 0.0001

    議案名稱：關於對金橋聯發公司提供借款擔保的提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84,843,304 99.9734 155,293 0.0265 100 0.0001
B股 19,151,39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603,994,700 99.9742 155,393 0.0257 100 0.0001

    議案名稱：關於聘請2017年度財務報告審計機構的提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84,995,637 99.9994 2,960 0.0005 100 0.0001
B股 19,151,39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604,147,033 99.9994 3,060 0.0005 100 0.0001

    議案名稱：關於聘請2017年度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提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84,995,637 99.9994 2,960 0.0005 100 0.0001
B股 19,151,39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604,147,033 99.9994 3,060 0.0005 100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項，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4 2016年度利潤分配方
案 49,913,243 99.6894 155,393 0.3103 100 0.0003

7 關於對金橋聯發公司
提供借款擔保的提案 49,913,243 99.6894 155,393 0.3103 100 0.0003

(三)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無

律師見證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
律師：陳偲偲、沈琦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召集人資格、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審議議案、會議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關規定，本次股東大會通過的決議均合法有效。

備查文件目錄
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股東大會決議；
經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6日

證券代碼：600639、900911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B股  公告編號：2017-012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衛生署發
現一款懷疑假冒「百
痛敵活絡油」的中成
藥，摻雜西藥成分
「吡羅昔康」，產品
持有人「皇冠（國
際）醫藥保健公司
（皇冠實業有限公司
經營）」正自願回收
產品。衛生署表示，
「吡羅昔康」屬第一
部毒藥，是非類固醇消炎藥，用以消炎止痛，副作用包
括腸胃不適、噁心、胃潰瘍和腎功能受損等。該署至今
沒有接獲相關不良反應報告。
根據註冊資料，該產品應由一間本地持牌中成藥製造

商製造後，再由「皇冠」進行外包裝，但製造商確認沒
有製造涉事批次產品（批次編號為160425）。衛生署完
成調查後，會就檢控事宜徵詢律政司意見，亦會將個案
轉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由於產品懷疑冒牌，個案
亦將轉交執法部門跟進。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一百三十八章），非

法售賣或管有第一部毒藥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均屬刑事
罪行，最高罰則為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年。待調查工作
完成後，衛生署會就檢控事宜徵詢律政司意見，亦會將
個案轉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以考慮是否需要採取
紀律行動。
衛生署發言人表示，由於上述產品懷疑冒牌，衛生署

會將個案轉交相關執法部門進一步跟進，並呼籲巿民如
購得上述產品，應立即停止使用。

疑冒牌活絡油
含西藥自願回收

■衛生署正調查一懷疑冒牌中成
藥摻雜西藥成分，產品名稱與
「百痛敵活絡油」相同。

同性婚姻官司 律政司提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高等法院早前裁定公務員於海外
結婚的同性伴侶可獲公務員配偶
福利，律政司昨日決定提出上
訴。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回
應時表示，歡迎律政司提出上
訴，以維護家庭價值及現行一男
一女的婚姻制度。他指該案件早
前的判決，令大眾憂慮變相承認
同性婚姻合法，等同衝擊婚姻制
度及家庭價值。

另外，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昨
日到政府總部門外請願，表達對案
件的憂慮及關注。周浩鼎指出，該
案判決無論對香港的家庭核心價值
及現行各項政策都有深遠的影響，
要求政府立即上訴，以維護家庭核
心價值。
周浩鼎表示，婚姻應是一男一女

的莊嚴承諾，受法律保障下建立家
庭，生兒育女。他指出，現行婚姻
制度對維持本港家庭的穩定十分重

要，高等法院早前的裁決卻是背道
而馳。他續說，很多市民關注該
案，特別是支持傳統一男一女婚姻
制度的朋友。
他重申，反對任何針對不同性傾

向人士的歧視，但同時反對同性婚
姻合法化，因為同性婚姻會衝擊社
會道德倫理關係、家庭的定義，影
響下一代的福祉及政府政策等，問
題複雜，牽涉整個社會，認為社會
大眾不能忽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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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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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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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高等法院早前裁定公務員
在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可享
有公務員配偶福利。律政司昨
日表示，已就裁決提出上訴，
有關上訴通知書亦已呈遞。由
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律政
司稱現階段不適宜作進一步評
論。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
於2002年加入入境處，任職
入境事務主任，翌年晉升為
現職位，與英籍伴侶 Scott
Paul Adams在2014年4月於
新西蘭取得結婚證書。他因
不滿政府拒絕承認其與外籍
伴侶的外地婚姻，而不能享
有已婚福利及配偶合併報稅
福利，認為政府的決定無理
及帶有歧視，遂入稟高等法
院申請司法覆核。法官開庭
聽取理據後，裁定梁鎮罡勝
訴，並認為同性婚姻配偶亦
應享有已婚公務員福利。
裁決引起社會回響，宗教

團體明光社批評法官是越俎
代庖，等同承認海外註冊同
性伴侶的婚姻地位，認為涉
用公帑給予同性伴侶福利，
政府應該上訴。

■民建聯昨到政總外請願，要求律政司就早前公務員於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可獲公務員配偶福利一案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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